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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安办函〔2020〕37 号

潮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对枫溪区
“8·28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

挂牌督办的函

枫溪区管委会：

8月28日，枫溪区蔡陇汇丰陶瓷制作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高处

坠落事故，造成1人死亡。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》（国

办发〔2015〕20号）等有关文件要求，现对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

作实行挂牌督办。请你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，抓紧组织开展事故

调查处理工作，切实查清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、事故发生的直

接原因和间接原因，准确认定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违法违规事

实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，督促事故企业及相关行业企业隐患排查

整改落实。同时，认真妥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。

请枫溪区管委会认真落实上述督办事项，并按照《潮州市安

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建立事故初步调查报告报送机制

的通知》（潮安办〔2020〕27号）要求，7日内向市应急管理局提

潮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



交初步调查报告 (通过政务办公系统报送 )。 同时,每 15日 向市

安委办报告一次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进展情况。事故调查报告

经批复同意后,在规定期限内上报市安委办。调查情况和处理结

果按有关规定及时在政府网站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公开。

此函。

办公室

公开方式∶主动公开

抄送:枫溪区安委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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